关于防范在校学生参与高考作弊的通知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防范在校学生参与高考作弊的通知》（黔教招发[2016]125号）精神和通知要求，今年我校将继续开展防范在校学生参与高考作弊的行动，为切实维护高考信誉和公平公正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开展诚信教育
各专业班级要对在校学生开展诚信教育、纪律教育，要结合《刑法修正案九》开展法制教育，提高学生思想认识，让学生认识到参与高考作弊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坚决杜绝在校学生参与高考作弊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。
组织好教学和课外活动
在6月7日—8日高考考试期间，各二级学院要结合实际，采取集中授课或开展课外活动等方式加强对在校学生的管理。
开展排查工作
在6月7日—8日高考考生期间、各二级学院要组织辅导员、班主任对在校学生进行登记排查，严格请假制度，对去向不明的学生要认真核查去向，防止学生参与高考作弊。
清理校园环境
各部门要加强校园环境治理，发现贩卖作弊器材、寻找替考“枪手”的广告和校园网络涉及高考作弊的有害信息，要及时清理并上报保卫部门、招生部门予以追查。
严明纪律
各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教务、学生管理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对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。对参加高考作弊的学生，要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21号）从严处理；触犯法律的，交公安、司法部门处理。对因管理松懈，造成在校学生参与替考作弊、高科技作弊的，经查实，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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